


抽查时间：2023 年 6 月至 2023 年 12 月

二、主要工作

(一)执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清单

对照我局权责清单和制定的抽查计划，在规定时间内开

展随机抽查工作，履行监督检查主体责任。

责任股室:各相关股室

(二)组织进行随机抽查

1.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。采取定向方式组织实施，按照检

查对象类型或行政许可项目随机抽取确定待查对象名单，确

保监督执法效能。

2.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。从《市水利局执法检查人员

名录库》中随机选派。每次抽取的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。

责任股室:各相关股室。

(三)科学确定随机抽查频次和方式

按照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，又要防止

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的要求，以不影响公正与效率为前提，

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，实行“一企一表”实施检

查。对社会关注度高、投诉举报多、风险等级高等情况的，

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，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。对法律法规规

章有规定的事项，按规定执行。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，

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名录库中市场主体的 5%，抽查频率原

则上每年不少于 2 次。要注重联合抽查计划的落实。

责任股室:各相关股室。



（四）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结果的运用

1.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在检查任

务完成后 3个工作日内，登录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，

将检查结果录入系统平台，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

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按照“谁管辖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做

好后续监管衔接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，对涉

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行政处罚信息在 7 个工作日

内归集至系统平台，形成对违法失信行为的有效制约。

责任部门:相关股室

2.建立水利系统市场主体诚信档案。根据随机抽查结果，

对本局审批的行政许可项目建设单位建立诚信档案。

责任股室:相关股室

3.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。对经检查中确定的失信单位

(或个人)，列入失信黑名单并进行通报。推进检查结果与社

会信用体系相衔接，将抽查结果及时推送至公示系统和公共

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，纳入市场主体的社会信用纪录。

责任股室:相关股室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思想认识。推进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是贯彻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，加快转变政府职

能，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决策部署的重要举

措。各有关业务股室要高度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

强化过程管控，确保随机抽查工作落到实处，取得实效。




